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4號

上  訴  人  吳碧玉  

訴訟代理人  張易華  

被  上訴人  劉闊   

訴訟代理人  楊詠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

月2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2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下稱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

0○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租期

自民國107年10月30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並簽立國有基

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書）。系爭756之1地號土

地於108年4月10日經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

事務所）測量，發現上訴人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

○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搭建之臺北市○

○區○○○道0段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鐵皮屋

頂（下稱系爭鐵皮屋頂）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占

用面積經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4月27日測量為0.21平方公

尺，占用情形如原審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

示。按依系爭租賃契約書第5點其他約定事項第2款約定，承

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基地，被上訴人既為

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承租人，自應本於承租人身分善盡善良

管理人責任以排除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惟

屢經促請上訴人移除系爭鐵皮屋頂，並回復原狀，均不獲上

訴人置理。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提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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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代位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請求上訴人拆除占用系爭756

之1地號土地部分之系爭鐵皮屋頂，並返還系爭756之1地號

土地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將坐落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

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

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

為受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係位於其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

之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並未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

爭756之1地號土地。另被上訴人以其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72

9之1地號土地達3平方公尺，業經本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19

號判決（下稱另案）上訴人勝訴確定，足證係被上訴人無權

占用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而非上訴人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承

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暨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補充略以：系爭鐵皮屋

頂係位於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及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之界線

上，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0.21平方公尺，本件係因

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

線凸出之誤差，非上訴人所致，原判決未查明上開事實，判

決顯有違誤等語。被上訴人則補稱略以：自遷入系爭房屋隔

壁以來，爭議不斷，期能透過法院公權力終止上訴人越界損

鄰之行為，還給被上訴人乾淨居住環境等語。並聲明：上訴

駁回。

四、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

地，上訴人則向該署承租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其上建有系

爭房屋，且兩造與該署之租約現均仍有效存在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復有系爭租賃契約書、另案判決書影本等存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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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原審卷第10頁、第14-16頁、第82頁、第90-97頁、第16

4-165頁），堪認屬實。惟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拆除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系爭

鐵皮屋頂，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㈠系爭鐵皮屋頂確實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面積達0.21平方

公尺，占用情形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之事實，

有本院112年4月27日勘驗筆錄及士林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13

日北市士地測字第1127008018號函暨所附系爭複丈成果圖等

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24-128頁、第136-138頁），則上訴人

辯稱系爭房屋均位於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系爭鐵皮

屋頂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即與上開事證不符，顯

不可採。上訴人雖稱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

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所致，惟士林地

政事務所進行前開測量時，並非以被上訴人搭建之圍牆作為

認定地界之標準，是縱令上訴人所稱上情為真，亦不致影響

該所關於系爭鐵皮屋頂越界與否之判斷，故上訴人此節所

辯，亦無可憑採。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

賃物交付承租人之義務，苟租賃物為第三人不法占有時，並

應向第三人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以備交付，其怠於行使此項

權利者，承租人因保全自己債權得代位行使之，此觀民法第

423條及第242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30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使用，惟遭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無

權占有部分土地，業如前述，則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出租予

被上訴人而交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顯非合於租賃契約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況。又依卷內現存事證，未見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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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分署就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有使用系爭756之1地號部分

土地乙事，行使返還請求權，堪認該署怠於向上訴人行使前

揭權利。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現存之系爭756之1地

號土地之租賃法律關係，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向上訴人行使權利，請求上訴人拆屋還地而由

被上訴人受領，使其租賃物得為完整使用，於法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如系爭複丈成

果圖編號A部分、面積0.21平方公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

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

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此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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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4號
上  訴  人  吳碧玉  
訴訟代理人  張易華  
被  上訴人  劉闊    
訴訟代理人  楊詠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2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租期自民國107年10月30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並簽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書）。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於108年4月10日經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事務所）測量，發現上訴人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搭建之臺北市○○區○○○道0段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鐵皮屋頂（下稱系爭鐵皮屋頂）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經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4月27日測量為0.21平方公尺，占用情形如原審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按依系爭租賃契約書第5點其他約定事項第2款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基地，被上訴人既為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承租人，自應本於承租人身分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以排除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惟屢經促請上訴人移除系爭鐵皮屋頂，並回復原狀，均不獲上訴人置理。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提起本訴，代位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請求上訴人拆除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部分之系爭鐵皮屋頂，並返還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將坐落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係位於其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之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並未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另被上訴人以其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達3平方公尺，業經本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19號判決（下稱另案）上訴人勝訴確定，足證係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而非上訴人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暨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補充略以：系爭鐵皮屋頂係位於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及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之界線上，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0.21平方公尺，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非上訴人所致，原判決未查明上開事實，判決顯有違誤等語。被上訴人則補稱略以：自遷入系爭房屋隔壁以來，爭議不斷，期能透過法院公權力終止上訴人越界損鄰之行為，還給被上訴人乾淨居住環境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上訴人則向該署承租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其上建有系爭房屋，且兩造與該署之租約現均仍有效存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系爭租賃契約書、另案判決書影本等存卷可參（原審卷第10頁、第14-16頁、第82頁、第90-97頁、第164-165頁），堪認屬實。惟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拆除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系爭鐵皮屋頂，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鐵皮屋頂確實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面積達0.21平方公尺，占用情形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之事實，有本院112年4月27日勘驗筆錄及士林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13日北市士地測字第1127008018號函暨所附系爭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24-128頁、第136-138頁），則上訴人辯稱系爭房屋均位於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系爭鐵皮屋頂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即與上開事證不符，顯不可採。上訴人雖稱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所致，惟士林地政事務所進行前開測量時，並非以被上訴人搭建之圍牆作為認定地界之標準，是縱令上訴人所稱上情為真，亦不致影響該所關於系爭鐵皮屋頂越界與否之判斷，故上訴人此節所辯，亦無可憑採。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之義務，苟租賃物為第三人不法占有時，並應向第三人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以備交付，其怠於行使此項權利者，承租人因保全自己債權得代位行使之，此觀民法第423條及第242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使用，惟遭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無權占有部分土地，業如前述，則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出租予被上訴人而交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顯非合於租賃契約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況。又依卷內現存事證，未見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就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有使用系爭756之1地號部分土地乙事，行使返還請求權，堪認該署怠於向上訴人行使前揭權利。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現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租賃法律關係，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向上訴人行使權利，請求上訴人拆屋還地而由被上訴人受領，使其租賃物得為完整使用，於法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面積0.21平方公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4號

上  訴  人  吳碧玉  

訴訟代理人  張易華  

被  上訴人  劉闊    

訴訟代理人  楊詠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

月2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2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下稱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

    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租期自民國1

    07年10月30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並簽立國有基地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書）。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於10

    8年4月10日經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事務所

    ）測量，發現上訴人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搭建之臺北市○○區○○○道0段00

    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鐵皮屋頂（下稱系爭鐵皮屋

    頂）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經士林地政事

    務所於112年4月27日測量為0.21平方公尺，占用情形如原審

    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按依系爭租賃契

    約書第5點其他約定事項第2款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保管租賃基地，被上訴人既為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

    承租人，自應本於承租人身分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以排除上

    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惟屢經促請上訴人移除

    系爭鐵皮屋頂，並回復原狀，均不獲上訴人置理。為此，爰

    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提起本訴，代位國有財產署北

    區分署請求上訴人拆除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部分之系爭

    鐵皮屋頂，並返還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㈠上

    訴人應將坐落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

    號A所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

    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㈡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係位於其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

    之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並未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

    爭756之1地號土地。另被上訴人以其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72

    9之1地號土地達3平方公尺，業經本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19

    號判決（下稱另案）上訴人勝訴確定，足證係被上訴人無權

    占用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而非上訴人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承

    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

    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暨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補充略以：系爭鐵皮屋頂

    係位於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及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之界線上

    ，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0.21平方公尺，本件係因被

    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

    凸出之誤差，非上訴人所致，原判決未查明上開事實，判決

    顯有違誤等語。被上訴人則補稱略以：自遷入系爭房屋隔壁

    以來，爭議不斷，期能透過法院公權力終止上訴人越界損鄰

    之行為，還給被上訴人乾淨居住環境等語。並聲明：上訴駁

    回。

四、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

    地，上訴人則向該署承租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其上建有系

    爭房屋，且兩造與該署之租約現均仍有效存在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執，復有系爭租賃契約書、另案判決書影本等存卷可

    參（原審卷第10頁、第14-16頁、第82頁、第90-97頁、第16

    4-165頁），堪認屬實。惟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

    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拆除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系爭

    鐵皮屋頂，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經查：

　㈠系爭鐵皮屋頂確實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面積達0.21平方

    公尺，占用情形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之事實，

    有本院112年4月27日勘驗筆錄及士林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13

    日北市士地測字第1127008018號函暨所附系爭複丈成果圖等

    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24-128頁、第136-138頁），則上訴人

    辯稱系爭房屋均位於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系爭鐵皮

    屋頂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即與上開事證不符，顯

    不可採。上訴人雖稱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

    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所致，惟士林地

    政事務所進行前開測量時，並非以被上訴人搭建之圍牆作為

    認定地界之標準，是縱令上訴人所稱上情為真，亦不致影響

    該所關於系爭鐵皮屋頂越界與否之判斷，故上訴人此節所辯

    ，亦無可憑採。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

    賃物交付承租人之義務，苟租賃物為第三人不法占有時，並

    應向第三人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以備交付，其怠於行使此項

    權利者，承租人因保全自己債權得代位行使之，此觀民法第

    423條及第242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30

    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使用，惟遭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無

    權占有部分土地，業如前述，則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出租予

    被上訴人而交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顯非合於租賃契約

    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況。又依卷內現存事證，未見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就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有使用系爭756之1地號部分

    土地乙事，行使返還請求權，堪認該署怠於向上訴人行使前

    揭權利。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現存之系爭756之1地

    號土地之租賃法律關係，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向上訴人行使權利，請求上訴人拆屋還地而由

    被上訴人受領，使其租賃物得為完整使用，於法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如系爭複丈成

    果圖編號A部分、面積0.21平方公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

    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

    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此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

    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4號

上  訴  人  吳碧玉  

訴訟代理人  張易華  

被  上訴人  劉闊    

訴訟代理人  楊詠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2年度士簡字第12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下稱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坐落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租期自民國107年10月30日起至116年12月31日止，並簽立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賃契約書）。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於108年4月10日經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下稱士林地政事務所）測量，發現上訴人於臺北市○○區○○段0○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搭建之臺北市○○區○○○道0段00巷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鐵皮屋頂（下稱系爭鐵皮屋頂）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經士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4月27日測量為0.21平方公尺，占用情形如原審附圖（下稱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按依系爭租賃契約書第5點其他約定事項第2款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基地，被上訴人既為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承租人，自應本於承租人身分善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以排除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惟屢經促請上訴人移除系爭鐵皮屋頂，並回復原狀，均不獲上訴人置理。為此，爰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提起本訴，代位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請求上訴人拆除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部分之系爭鐵皮屋頂，並返還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將坐落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上，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所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房屋係位於其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之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並未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另被上訴人以其地上物無權占有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達3平方公尺，業經本院以109年度簡上字第19號判決（下稱另案）上訴人勝訴確定，足證係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而非上訴人無權占用被上訴人承租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被上訴人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暨上訴人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並補充略以：系爭鐵皮屋頂係位於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及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之界線上，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0.21平方公尺，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非上訴人所致，原判決未查明上開事實，判決顯有違誤等語。被上訴人則補稱略以：自遷入系爭房屋隔壁以來，爭議不斷，期能透過法院公權力終止上訴人越界損鄰之行為，還給被上訴人乾淨居住環境等語。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上訴人則向該署承租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其上建有系爭房屋，且兩造與該署之租約現均仍有效存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系爭租賃契約書、另案判決書影本等存卷可參（原審卷第10頁、第14-16頁、第82頁、第90-97頁、第164-165頁），堪認屬實。惟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拆除無權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系爭鐵皮屋頂，並將前開占用土地返還予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則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系爭鐵皮屋頂確實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面積達0.21平方公尺，占用情形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所示之事實，有本院112年4月27日勘驗筆錄及士林地政事務所112年6月13日北市士地測字第1127008018號函暨所附系爭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稽（原審卷第124-128頁、第136-138頁），則上訴人辯稱系爭房屋均位於系爭729之1地號土地範圍內，系爭鐵皮屋頂並未占用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即與上開事證不符，顯不可採。上訴人雖稱本件係因被上訴人新建之圍牆貼在上訴人原始舊圍牆上加厚，造成界線凸出之誤差所致，惟士林地政事務所進行前開測量時，並非以被上訴人搭建之圍牆作為認定地界之標準，是縱令上訴人所稱上情為真，亦不致影響該所關於系爭鐵皮屋頂越界與否之判斷，故上訴人此節所辯，亦無可憑採。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出租人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之義務，苟租賃物為第三人不法占有時，並應向第三人行使其返還請求權，以備交付，其怠於行使此項權利者，承租人因保全自己債權得代位行使之，此觀民法第423條及第242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3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向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承租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使用，惟遭上訴人以上開方式無權占有部分土地，業如前述，則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出租予被上訴人而交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顯非合於租賃契約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況。又依卷內現存事證，未見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就上訴人無合法權源占有使用系爭756之1地號部分土地乙事，行使返還請求權，堪認該署怠於向上訴人行使前揭權利。揆諸前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現存之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之租賃法律關係，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向上訴人行使權利，請求上訴人拆屋還地而由被上訴人受領，使其租賃物得為完整使用，於法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242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上訴人將系爭756之1地號土地如系爭複丈成果圖編號A部分、面積0.21平方公尺之系爭鐵皮屋頂拆除，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據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劉逸成

　　　　　　　　　　　　　　　　　　法　官　蘇怡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黎隆勝



